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30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8)良字第 031號 

主旨:有關交通部航港局同意備查本國籍「大鵬灣6號」客船經營「大鵬灣-

琉球新漁港」固定航線載客運務，請會員旅行社參酌運用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 年 1 月 29 日觀業字第 1080902400 號函轉交通

部航港局 108 年 1 月 25 日航南字第 1083300748 號來函辦理。 

2. 旨案「大鵬灣 6 號」客船已辦妥固定經營該航線之船期表、船班時間、

營運船舶、起訖港口、票價表等申請作業，並獲船港局備查在案，請

會員旅行社安排當地旅遊行程可參酌運用，以串聯、結合鄰近景點及

善用海陸運交通路網，共同帶動地方觀光及藍色公路發展。  

 

 

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